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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龙源电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源电力”、“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2023年12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

联交易（2023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保荐业

务》等有关规定，基于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保荐机构对于龙源电力收购资产暨关

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根据未来发展需要，并为提升公司综合实力，拟通过子公司龙源电力集团

（上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投资公司”）从北京东能新源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能基金”）、北京新源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源壹号基金”）以及北京国能绿色低碳发展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国能低碳基金”）收购钦州市晶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等7家标的公

司100%股权，合计股权转让总价为67,969.5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交易标的
拟收购

股权

标的公司光伏

项目容量

（MW）

股权转让价格

（万元）

1

东能基金

钦州市晶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钦州晶能”）
100% 150 9,026.68

2 河池市盛步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河池盛步”） 100% 100 9,318.76

3 河池市晶鸿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河池晶鸿”） 100% 150 13,329.03

4
新源壹号基金

唐县新旭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唐县新旭晟”） 100% 100 9,400.00

5 汤阴县晶鸿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汤阴晶鸿”） 100% 50 6,200.00

6 国能低碳基金
赤城县楠军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赤城新能源”） 100% 100 12,49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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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转让方 交易标的
拟收购

股权

标的公司光伏

项目容量

（MW）

股权转让价格

（万元）

7 合肥森永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肥森永”） 100% 70 8,198.74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七家标的公司将纳入龙源电力合并报表范围。

（二）关联关系概述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新源壹号基金与东能基金均为国能低碳基金设立的子

基金，国能低碳基金由国能（北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基金公

司”）发起设立，国能基金公司由国家能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本

控股公司”）100%控股，资本控股公司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国家能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同时国家能源集团为龙源电力控股股东。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的规定，新源壹号

基金、国能低碳基金、东能基金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已经履行和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3年12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3年第12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龙源电力集团（上海）投资

有限公司收购国能基金河南禹州等7个光伏项目的议案》。因本次签订协议构成关

联交易，非执行董事唐超雄先生、王一国先生和马冰岩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北京东能新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东能新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MABNQ0D7X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2115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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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8号楼6层7单元701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能（北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300,2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2-05-26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

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9,296.04

负债总额 2.97

净资产 29,293.07

项目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106.93

注：1.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上表数据按照四舍五入取值，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

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3、东能基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东能基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北京新源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新源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MA7CE9RA5L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甲1号、3号2幢2层203-116室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能（北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金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300,2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1-11-23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下期出资时间为2027年12月31
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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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0,775.76

负债总额 33.06

净资产 10,742.71

项目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532.07

净利润 354.83

注：1.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上表数据按照四舍五入取值，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

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3、新源壹号基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新源壹号基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北京国能绿色低碳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国能绿色低碳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MA04FR161M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8号楼6层7单元701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能（北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600,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1-09-29

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咨询、资产管理。（不

得从事下列业务：1、发放贷款；2、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或金融衍

生品交易；3、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4、对除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

业提供担保。）（“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

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

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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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93,860.69

负债总额 8,652.68

净资产 85,208.01

项目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10.79

净利润 16,782.46

注：1.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上表数据按照四舍五入取值，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

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3、国能低碳基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国能低碳基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钦州市晶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钦州市晶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703MA5PDD4196

注册地址 钦州市永福西大街5号中地滨江国际8号楼2单元1602房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高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0-04-13

经营范围

太阳能光伏发电相关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太阳能发电设备的

安装；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售电业务；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服

务；智能电网开发利用；能源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电力技术咨询

服务；电力设备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北京东能新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50%
晶科电力有限公司持股50%

注：晶科电力有限公司持有的50%股权此前约定待目标项目全部并网后再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实

际权益由东能基金享有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6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7,599.72 37,262.07

负债总额 9,199.72 28,530.67

净资产 8,400.00 8,731.40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 - 487.34

净利润 - 331.40

注：1.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上表数据按照四舍五入取值，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3、钦州晶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钦州晶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河池市盛步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河池市盛步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1281MA5QBQRP72

注册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庆远镇城中西路1号（自编102）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高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1-03-15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制造；电池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北京东能新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50%
晶科电力有限公司持股50%

注：晶科电力有限公司持有的50%股权此前约定待目标项目全部并网后再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实

际权益由东能基金享有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8,837.74 32,060.10

负债总额 988.00 23,9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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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0.26 0.07

注：1.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上表数据按照四舍五入取值，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3、河池晶鸿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河池晶鸿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唐县新旭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唐县新旭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627MA0ET3946R

注册地址 河北省保定市唐县光明东路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穆雪非

注册资本 8,698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0-04-29

经营范围
新能源技术开发、推广服务,光伏发电,光伏发电设备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北京新源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00%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38,504.26 42,801.86

负债总额 33,708.62 32,575.10

净资产 4,795.64 10,226.76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 349.68 1,761.50

净利润 112.55 1,431.11

注：1.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上表数据按照四舍五入取值，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3、唐县新旭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唐县新旭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汤阴县晶鸿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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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汤阴县晶鸿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523MA44NXQA0B

注册地址 汤阴县古贤镇政府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㘀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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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
北京国能绿色低碳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持股99%
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

注：1%股权由于当地工商登记政策原因，尚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但实际权益由国能低碳基金

享有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35,793.28 35,927.15

负债总额 28,006.87 27,677.10

净资产 7,786.41 8,250.05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 3,211.73 2,891.82

净利润 797.63 401.14

注：1.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上表数据按照四舍五入取值，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3、合肥森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合肥森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定价和依据

（一）本次交易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中股权收购的定价，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并

经国家能源集团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分别对7个标的公司出具的以2023年9月30日为基准日的《审计报告》，

以及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7个目标公司出具的以2023年9月30日为基

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其中评估唐县新旭晟采用的是收益法与市场法，选取的是

收益法评估结果，剩余其他标的公司全部采用的是资产基础法，经评估，上述标的公

司100%股东权益评估值合计为人民币68,775.19万元，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所有者权益

账面价值合计为人民币65,008.38万元，本次交易标的公司股权转让定价合计为人民

币67,969.53万元。上述标的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评估值、股权转让定价具体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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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标的公司 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100%股东权益评估值 股权转让定价

1 钦州晶能 8,731.40 9,026.68 9,026.68

2 河池盛步 8,149.78 9,318.76 9,318.76

3 河池晶鸿 12,524.81 13,329.03 13,329.03

4 唐县新旭晟 10,226.76 10,016.51 9,400.00

5 汤阴晶鸿 5,384.56 6,389.15 6,200.00

6 赤城新能源 11,741.02 12,496.32 12,496.32

7 合肥森永 8,250.05 8,198.74 8,198.74

合计 65,008.38 68,775.19 67,969.53

（二）本次交易定价分析

本次交易价格低于评估价值805.66万元，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支付条款

1、收购钦州晶能、河池盛步及河池晶鸿100%股权

第一期付款：以下事项全部达成后，上海投资公司于10个工作日内向东能基金

转让协议约定的东能基金收款专用账户支付60%股权转让款：

（1）东能基金转让协议已签署并生效；

（2）资产评估报告备案完成。

第二期付款：以下条件达成后，上海投资公司于10个工作日内向东能基金转让

协议约定的东能基金收款专用账户支付30%股权转让款：

东能基金持有的目标公司50%股权已完成向上海投资公司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第三期付款：以下事项全部达成后，上海投资公司于10个工作日内向东能基金

转让协议约定的东能基金收款专用账户支付10%股权转让款：

经上海投资公司事先书面确认后，东能基金已指令晶科电力将其持有的目标公

司50%股权解除股权质押，且以0元的交易对价交割给上海投资公司，并已完成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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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收购汤阴晶鸿及唐县新旭晟100%股权

第一笔付款：以下事项达成后20个工作日内，上海投资公司向新源壹号基金收

款专用账户支付50%股权转让款：

（1）上海投资公司的并购方案获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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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产评估报告备案完成。

第二笔付款：国能低碳基金完成以下全部事项后20个工作日内，上海投资公司

向合肥森永转让协议约定的国能低碳基金收款专用账户支付50%股权转让款：

（1）合肥森永已根据合肥森永转让协议相应修改公司章程且已取得新营业执

照交予上海投资公司，完成税务变更；

（2）国能低碳基金持有的合肥森永99%股权已完成向上海投资公司转让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3）国能低碳基金已指令阳光新能源将其持有的合肥森永1%股权以0元的交易

对价交割给上海投资公司，并已完成对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交割安排

1、收购钦州晶能、河池盛步及河池晶鸿100%股权

“交割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实际控制权移交等工作。

东能基金确认收到东能基金转让协议约定的第一期股转款后

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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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东能基金应及时向上海投资公司披露。双方一致确认，过渡期期间的经营性损

益不会导致东能基金转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对价的变化。

东能基金和目标公司承诺：基准日后的留存收益归上海投资公司所有，过渡期

内目标公司不得向东能基金分配股息红利；如已经分配的，上海投资公司有权从应

付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相应的金额。

2、收购汤阴晶鸿及唐县新旭晟100%股权

新源壹号基金确认收到新源壹号基金转让协议约定的第一笔股转款后15个工作

日内，各方共同配合完成向工商管理部门提交股权变更申请的工作，促使新源壹号

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目标公司完成股权转让的交割工作。

股权交割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新章程备案以及与之相

关的文件、决议的出具等工作。

自协议生效之日起，新源壹号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目标股权对应的全部股东权利

（包括根据新源壹号基金转让协议过渡期条款已于新源壹号基金转让协议生效之日

起转移至上海投资公司享有的股东权利）与义务转由上海投资公司享有或承担。

上海投资公司认为必要时，可在新源壹号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目标股权转让工商

变更登记完成后，要求新源壹号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目标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向主管

部门办理国有产权登记手续，新源壹号基金应提供协助和配合。

新源壹号基金转让协议及交易的相关内容具体以各方对新源壹号基金转让协议

项下交易的批复文件为准。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完成日（含当日）的期间为过渡期。

各方同意，除转让协议另有约定外，目标公司过渡期内正常生产经营的盈亏由

上海投资公司享有/承担，无须依据过渡期正常经营产生的损益情况调整股权转让价

格。新源壹号基金和目标公司承诺：基准日后的留存收益归上海投资公司所有，过

渡期内目标公司不得向新源壹号基金分配股息红利；如已经分配的，上海投资公司

有权从应付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相应的金额。

3、收购赤城新能源100%股权

国能低碳基金确认收到国能低碳基金转让协议约定的第一笔股转款后10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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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投资公司认为必要时，可在国能低碳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目标股权转让工商

变更登记完成后，要求国能低碳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目标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向主管

部门办理国有产权登记手续，国能低碳基金应提供协助和配合。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完成日（含当日）的期间为过渡期。

各方同意，除转让协议另有约定外，目标公司过渡期内正常生产经营的盈亏由

上海投资公司享有/承担，无须依据过渡期正常经营产生的损益情况调整股权转让价

格。国能低碳基金和目标公司承诺：基准日后的留存收益归上海投资公司所有，过

渡期内目标公司不得向国能低碳基金分配股息红利；如已经分配的，上海投资公司

有权从应付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相应的金额。

（三）违约责任

1、收购钦州晶能、河池盛步及河池晶鸿100%股权

（1）转让方违约责任

东能基金违反其在东能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的保证与承诺的，或该等保证或承诺

不真实或未能完全实现的，视为违约。东能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的目标公司或上海投

资公司因此承担了责任、发生了损失或实际支付了费用的，东能基金应当全额赔偿。

东能基金有义务配合上海投资公司按照本协议约定期限完成权利交接和股权交

割的全部工作，因东能基金原因造成的交接和股权交割延期的，东能基金转让协议

项下的目标公司或上海投资公司因此承担了责任、发生了损失或实际支付了费用的，

东能基金应当全额赔偿。

（2）受让方违约责任

上海投资公司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保证与承诺的，或该等保证或承诺不真实

或未能完全实现的，视为违约。目标公司、东能基金因此承担了责任、发生了损失

或实际支付费用的，上海投资公司应当向东能基金全额赔偿。

如果上海投资公司违反约定，未按照本协议内容向东能基金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东能基金因此承担了责任、发生了损失或实际支付了费用的，上海投资公司应当全

额赔偿。

2、收购汤阴晶鸿及唐县新旭晟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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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让方违约责任

新源壹号基金违反其在新源壹号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的保证与承诺的，或该等保

证或承诺不真实或未能完全实现的，视为违约。新源壹号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的目标

公司或上海投资公司因此承担了责任、发生了损失或实际支付了费用的，新源壹号

基金应当全额赔偿。

新源壹号基金有义务配合上海投资公司按照本协议约定期限完成股权交割的全

部工作，因新源壹号基金原因造成的股权交割延期的，新源壹号基金转让协议项下

的目标公司或上海投资公司因此承担了责任、发生了损失或实际支付了费用的，新

源壹号基金应当全额赔偿。

（2）受让方违约责任

上海投资公司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保证与承诺的，或该等保证或承诺不真实

或未能完全实现的，视为违约。新源壹号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的目标公司、新源壹号

基金因此承担了责任、发生了损失或实际支付费用的，上海投资公司应当向新源壹

号基金全额赔偿。

如果上海投资公司违反约定，未按照本协议内容向新源壹号基金支付股权转让

款的，新源壹号基金因此承担了责任、发生了损失或实际支付了费用的，上海投资

公司应当全额赔偿。

3、收购赤城新能源及合肥森永100%股权

（1）转让方违约责任

国能低碳基金违反其在赤城新能源转让协议项下的保证与承诺的，或该等保证

或承诺不真实或未能完全实现的，视为违约。目标公司或上海投资公司因此承担了

责任、发生了损失或实际支付了费用的，国能低碳基金应当全额赔偿。

国能低碳基金有义务配合上海投资公司按照赤城新能源转让协议约定期限完成

股权交割的全部工作，因国能低碳基金原因造成的股权交割延期的，目标公司或上

海投资公司因此承担了责任、发生了损失或实际支付了费用的，国能低碳基金应当

全额赔偿。

（2）受让方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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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投资公司违反其在赤城新能源转让协议项下的保证与承诺的，或该等保证

或承诺不真实或未能完全实现的，视为违约。目标公司、国能低碳基金因此承担了

责任、发生了损失或实际支付费用的，上海投资公司应当向国能低碳基金全额赔偿。

如果上海投资公司违反约定，未按照目标公司转让协议内容向国能低碳基金支

付股权转让款的，国能低碳基金因此承担了责任、发生了损失或实际支付了费用的，

上海投资公司应当全额赔偿。

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目的是快速扩大龙源电力在新能源领域的市场份额，保持公司在

新能源领域的领先地位，帮助公司做大、做强，进而增加发电收入和盈利能力，通

过规模效益，进而降低行政和管理费用来实现成本节约，提高公司的竞争力。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会对公司财务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将扩大龙源电力新能源装机规模，提升龙源电力品牌影响力，丰富龙源电

力经营业态多样性。

本次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基于公司正常业务需要，系公司正常业务

往来，且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占同类业务比例较低，公司对上述关联交易不具依赖性，

因此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和独立性不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或土地租赁情况。本次交易不涉及龙源电力的股权转让

或高层人事变动计划。

八、与国家能源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披露公告，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龙源电力

与国家能源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108.85亿元，

均已履行相关审议程序。

九、本次关联交易所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2023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2023年第12次会议，以5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龙源电力集团（上海）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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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有限公司收购国能基金河南禹州等7个光伏项目的议案》，关联董事唐超雄先生、

王一国先生和马冰岩先生已回避表决。

十、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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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 宁 康昊昱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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